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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一屆第廿五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3月 7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地  點：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徐敏斯、朱益民、周帶喜、王東奎、林峰生、林裕豐、林添

安、林覺偉、莊惠名、莊欽淇、許士群、陳尚志、黃建鈞、

黃瑞益、黃毅誠、顏夷伯、楊燕和。 
列  席：葉理事長世宗、吳會務理事豐霖         

請  假：曾永信、劉益宗 

主  席：徐主委敏斯                       記錄：林裕豐                                                                  

一、主席報告： 

    ◎內政部 107年 10月 12日函有關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 89
條第 5款所稱「電梯間」範圍之解釋，需研議適當配套措施，
爰停止適用，近期將另行檢討補正。 

    ◎有關內政部 108年 1月 29日公告預告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構造篇第 64條條文，已於 108年 2月 21日註銷原公告。 

二、討論提案： 
    提案ㄧ：「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辦公廳

舍」擬新建一棟四層之建築物，其二層以上是否可免設
置無障礙設施? 提請討論。(提案人：黃謙盛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辦

公廳舍」擬新建一棟四層之建築物，其 1層為消防廳舍
及車庫，夾層及 2 層以上用途為備勤室及消防局自用之
辦公、會議空間，僅供消防局人員使用，並未對外開放，
且任職外勤單位之消防人員，皆需經過體檢合格及體能
測驗，方可擔任外勤職務，若於執勤時受傷亦會轉任內
勤單位執勤，故 2F以上絕無行動不便人員使用。 

        二、本案基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建蔽率＜15%。其建築物
一層為車庫、值勤台、備勤室、救護器材室、救災器材
室、廁所及無障礙廁所均屬該案一層之必要空間，無法
挪移至 2F以上，一層若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擴
大安全梯改成「無障礙樓梯」，確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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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建
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基、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
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
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四、本案實屬使用用途特殊之建築物，考量避難層開放對外
使用之無障礙設施需求，因此相關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
通路、廁所、車位等皆已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
障礙樓梯」設置確有困難，請准予免設置。 

        五、本案於申請建築執造時，起造人檢附「建築物使用用途
特殊，無聘雇行動不便人員」切結書。(詳附件) 

    決  議：本案使用用途特殊，使用單位已出具切結說明，故同意
二層以上免設置無障礙設施，並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
規定，提覆核小組審議。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提案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辦公廳舍」及「臺

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辦公廳舍」擬
各新建一棟四層之建築物，其二層以上是否可免設置無障
礙設施? 提請討論。(提案人：胡峻僥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辦公廳舍」及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辦公廳
舍」擬各新建一棟四層之建築物其 1 層為消防廳舍及車
庫，夾層及 2 層以上用途為備勤室及消防局自用之辦公、
會議空間，僅供消防局隊員使用，並未對外開放，且任職
外勤單位之消防人員，皆需經過體檢合格及體能測驗，方
可擔任外勤職務，若於執勤時受傷亦會轉任內勤單位執
勤，故 2F 以上絕無行動不便人員使用。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建
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基、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
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
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三、本案實屬使用用途特殊之建築物，考量避難層開放對外使
用之無障礙設施需求，因此相關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通
路、廁所、車位等皆已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
障礙樓梯」設置確有困難，請准予免設置。 

       四、本案於申請建築執造時，起造人檢附「建築物使用用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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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無聘雇行動不便人員」切結書。(詳附件)        

   決  議：本案使用用途特殊，使用單位已出具切結說明，故同意二
層以上免設置無障礙設施，並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
定，提覆核小組審議。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提案三：滴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建華）於臺南市安南
區安吉段 818-13地號（A9-11北）建築基地，擬申請廠房
及附屬空間之建造執照（廠房為壹層，附屬空間為貳、叄
層），貳層為員工餐廳及休息室，叄層為員工宿舍，其使
用用途特殊，擬依本編第 163條第 3項規定，是否得免設
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等無障礙設施？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陳俊達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產業類別屬基本金屬製造業，主要生產鋁材軋延、擠
型及伸線，其作業機台長度約 100M，且須攀爬工作梯操
作、管控生產線，廠區堆置大量材料，亦須操作吊裝作業，
作業環境不適合身心障礙者工作，易發生危險。 

二、另本案屬用途特殊之工作場所，無法聘任身心障礙者工
作，其貳層為員工餐廳及休息室、叄層為員工宿舍，無身
心障礙者之員工使用，故建請准予免設無障礙昇降設備、
無障礙樓梯等無障礙設施。 

三、工廠現況照片、平面及切結書詳附件。 
   決  議：由現況照片及出具切結說明，本案屬用途特殊之工作場

所，且地面層設有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車位及無障礙通
路，故同意其二層以上免設無障礙設施，並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提覆核小組審議。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輕鬆購善化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啓華）於臺南市安定區
新吉段 1672-24地號建築基地，擬申請廠房之建造執照
（廠房為叄層建築物），壹、貳、叄層為倉儲空間(非居
室)，其使用用途特殊，擬依本編第 163條第 3項規定，
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無障礙樓梯、無障礙廁所
及室內無障礙通路等無障礙設施？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人：陳俊達建築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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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產業類別屬家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壹、貳、叄層為
倉儲空間，係採貨架儲存物品，貨架高度 3公尺以上，須
利用工作梯攀爬搬運物品，且須操作堆高機，作業環境不
適合身心障礙者工作，易發生危險。 

       二、另本案壹、貳、叄層僅供倉庫(儲)(非居室)使用，得否免
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無障礙樓梯、無障礙廁所及室內無
障礙通路等無障礙設施？。 

       三、平面詳附件。 
    決  議：本案用途為倉儲空間，屬用途特殊之工作場所，且地面

層設有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車位及無障礙通路，故同意
其二層以上免設無障礙設施，並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
規定，提覆核小組審議。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提案五：續商有關建築物設置斜踏步(如圖示)樓梯寬度、級高、

級深及迴轉半徑如何檢討？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徐法規主委敏斯) 

    說  明：本案前經 108.2.14召開本會第 24次法規研究委員會議
決議請 100.4.22台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 2
次會議提案 5提案人朱副主委，協助擬定通案檢討圖例
(詳如附件 P)，於本次會議賡續討論。        

    決  議：相關樓梯斜踏階檢討得依附圖所示檢討。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 

    案  由：配合臺南市建築相關產業理事長聯誼會所議，為豐富都
市景觀，研議成立專案小組。(提案人:理事長葉世宗) 

    決  議： 

        一、成立專案小組，成員如下: 陳尚志、朱益民、莊惠名、
林裕豐、徐敏斯、王東奎、林覺偉、林峰生、林 本及黃
建鈞，共 10位。 

        二、配合建築產業理事長聯誼會所提草案，進行研議。 

     【108.05.13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五、散  會(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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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8_107年第 8次「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紀錄 

臨時提案 1 

主旨： 

有關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永康區橋北段的地號擬申請新建壹憧參層樓辦公廳舍

及車庫之建造執照，其貳層以上空間是否可免置部分無障礙設施？詳如說明，提

請討論。（楊煦照建築師事務所） 

說明： 

一、 上揭建築物已於 104.8.4領有（104）南工造字第 027449號建造執照在案

（目前已施工完竣並申請使用執照），其避難層及室外已依規定設置室內、

外無障礙通路、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車位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但貳層以

上使用用途均為備勤室、起居室，僅供所屬消防人員備勤及休息使用，並

無對外開放使用，亦無可供身心障礙者進入使用之可能性。  

二、 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略以：「…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

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三、 本案建築物之貳層以上均屬使用用途特殊空間，擬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

規定，請准予免設置無障礙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 

四、 相關建照及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  

 

決議： 

本案採個案決議：本案建築物之貳層以上均供消防人員之備勤使用，屬於使用用

途特殊，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

設計圖說貳層以上各室內空間名稱應標示或加註為備勤使用或備勤室附屬空間。 

 

<P3>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P4>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P5>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P6>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P7>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P8>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P9>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基地座落:台南市北區延平段1551,1552地號使用分區:公園用地基地面積:2047m2         +建築面積:306.88m2建蔽率:306.88/2047=14.99% < 15%  OK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附件】



<P10>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附件】



<P11>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附件】



 

提案 1附件 a 

 

 

 

 

 

 

 

 

 

 

 

 

<P12>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 1附件 b 

 

 

 

 

 

  

 

 

 

 

 

 

 

 

<P13>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 1附件 c 

 

 

 

 

 

 

 

 

 

 

 

 

<P14>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 1附件 d 

 

 

 

 

 

 

 

 

 

 

 

 

<P15>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 1附件 d 

 

 

 

 

 

 

 

 

 

 

 

 

<P16>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 2附件 a 

 

 

 

 

 

 

 

 

 

 

 

 

<P17>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 2附件 b 

 

 

 

 

 

 

 

 

 

 

 

 

<P18>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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